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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完善的自媒体监管法律体系

自媒体的迅猛发展， 给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带来新的机遇， 但

也很容易导致失控。 由此， 各国制定了

自媒体新技术应用制度。

欧盟法院通过案例裁定成员国具有

监管网络平台的权力。 德国的《网络执

行法》 和法国的 《反网上仇恨言论法》

规定， 网络平台对其内容要承担主体责

任。 英国 《网络有害内容白皮书》 明确

提出网络平台具有“法定注意义务”。

审查监控。 欧盟发布 《人工智能

法》， 要求建立数据处理评估制度， 规

制算法歧视、 大数据杀熟等问题。 英国

着力规制新技术对网络的影响， 2018

年成立数据伦理与创新中心， 开展在线

消息定位审核、 偏见审查以及机会和风

险预测等监控工作。

在数据存储方面， 英国允许互联网

服务供应商及电信公司安装相关硬件，

储存通信数据期限为一年。 社交网站应

保留用户相关信息记录， 以备查询。 在

美国， 从 2011 年开始， 国土安全部指

挥中心将用户发布的全部微博 （约 2.5

亿条/天） 交给美国国会图书馆收作电

子档案。

在保护未成年人领域， 日本就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出台了《青少年网络规制

法》， 还通过相关立法推广未成年人网

络分级软件。 新加坡组织开发了“家庭

上网系统” 过滤网络色情。 此外， 还成

立了互联网家长顾问组， 通过讲座和培

训等方式， 帮助家长辅导子女安全上

网， 正确使用自媒体。

（来源： 北京日报、 人民法院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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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微信、 快手、 抖音、 微博、 B 站、 小红书、 百度等七家平台

纷纷发公告， 时政、 财经、 医疗等专业领域粉丝量 100 万以上的自媒

体账号将成为首批要求“前台实名制” 的群体。 “前台实名制” 或前台

实名展示是指用户同意实名后， 相关实名信息可在账号资料页进行查

看， 即网友口中的“卸马甲”。 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和网民的飞速增长，

自媒体在媒体生态中的崛起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现象。 针对虚假信息、 网

络犯罪、 网络暴力等潜在风险， 我国已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以达到

对互联网环境更严密的监管。 本版“域外之音” 刊登文章， 介绍相关法

律制度， 看看国外如何监管“大 V” 们。

新加坡、 印度等国家从不同角度

制定了管理自媒体的法律， 确定了监

管的组织机构。

新加坡构建了自媒体自律体系。

政府制定了《行业内容操作守则》，自

媒体营运商一旦采用《行业内容操作

守则》，就必须全盘接受。 虽然该守则

在法律上没有强制力， 但是新加坡三

家最主要的运营商都加入了该守则，

并将守则吸收到用户合同条款中。

印度新修订的《信息技术法》 规

定， 所有网站都要接受印度通信与信

息技术部的管控， 该部门有权查封网

站或者删除网站上的违法信息， 还有

权对网站犯罪者提起刑事诉讼。

澳大利亚出台了《刑法修正案》，

规定了对未能及时删除“令人憎恶的

暴力内容” 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平台可进

行惩罚。 还成立了传播和媒体管理局以

加强互联网管理， 在警署也设有专门组

织进行网络监控和执法。

德国由内政部负责监管互联网， 其

属下的“网络警察” 有三个职能： 一是

由数据网络嫌疑调查中心负责搜寻潜在

的恐怖分子、 网络经济犯罪分子、 恋童

癖者和倒卖武器者等； 二是建立社交网

络办案点， 负责受理用户的网络报案；

三是设立全国网络防卫中心， 负责打击

网络黑客。

英国涉及自媒体的法律主要有《社

交媒体法》 《数据保护法》 《网络身份

保护法》 等， 还建立了网络观察基金

会， 负责网络监管， 以遏制网络色情以

及其他犯罪行为。

韩国、 德国等国家制定了自媒体

注册制度， 明确了注册机构、 注册程

序以及注册身份要求。

韩国从 2002 年开始推行网络实

名制。 后来由于发生多起信息外泄事

件， 韩国宪法法院宣布废除网络实名

制法案。 目前， 主要实行后台实名制

度， 即用户在网站注册登录时必须使

用真实的姓名和身份证号， 而在前台

发布消息时则可以使用化名。

2006 年， 美国的一项网络改革

法案规定： “拥有 500 个以上读者的

博客必须进行实名注册， 并且要每个

季度向国会作一次报告， 否则将面临

全面关闭。”

在德国， 任何人设置网站， 都必

须进行注册登记， 凡是经营性网站都必

须作一个“版权声明”， 注明对网页内

容承担责任的团体或个人及其联系方

式。

在日本， 自媒体平台采用实名制管

理， 用户在注册账号时需要填写个人的

真实信息， 一旦发现用户信息不真实，

管理员会立即删除账户并将其加入黑名

单。 韩国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管理自媒

体账户， 该机构有两项职能： 一是对自

媒体公众号进行审核。 凡是在自媒体平

台注册公众账户都要进行资格审核， 如

果申请者不符合规定， 会被拒绝注册。

二是对自媒体账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实时

管理， 只要发现有违规内容就要进行删

除并对其处罚。

自媒体运行， 转发别人的作品， 难

免涉及著作权纠纷， 一些国家和组织制

定了相应的知识产权使用和监督制度。

欧盟于 1991 年颁布的 《计算机程

序法律保护的指令》、 1995 年的 《信息

社会中著作权及相关权利的绿皮书》 和

1996 年的 《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

令》 都认可临时复制。 美国法律也规

定， 临时复制适用于传统著作权法意义

上的复制， 但应避免复制权被过多地延

伸。

在韩国， 内容创作者需在自媒体平

台注册并进入独立账户后， 才能进行签

定版权协议等相关操作。 韩国自媒体平

台有一套完整的版权追踪系统， 凡是涉

及侵犯版权的， 都可以追踪和进行恰当

的救济。

强制许可是指通过向著作权行政管

理部门申请， 取得使用他人已发表作品

的授权， 无需征得权利人同意， 只需向

其支付合理报酬。 德国著作权法规定，

著作权人为了营利而许可他人制作、 销

售音乐作品的录音制品时， 也应该向其

他的录制人授予同样的许可。 英国的强

制许可包括文学、 戏剧、 音乐的复制，

音乐戏剧作品的公开表演、 放映或播放

等。

在西班牙， 当知识产权所有人认为

网站上的信息侵犯了自己的权利时， 可

以向知识产权委员会提出控告， 该委员

会如果判定构成侵权， 可以要求网站立

即删除有关侵权内容。 如果网站拒不执

行， 委员会可申请法院在 72 小时内作

出关闭该网站的判决。

自媒体注册制度非常严格

一些国家法律明确禁止自媒体发

布危害社会及他人的各种信息。

在禁止恐怖暴力信息方面， 德国

《信息与通信服务法》 重点治理网上

威胁、 恶意言论等； 德国司法部成立

了相关工作组， 要求在 24 小时内删

除煽动、 散布仇恨的不良信息。 澳大

利亚规定， 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没有迅

速删除“令人憎恶的暴力内容”， 最

高将被处以年利润 10%的罚款， 员工

则可能被判处三年监禁。 在法国，

《反网上仇恨言论法》 规定， 禁止在

自媒体上散布种族仇恨、 侮辱和诽谤等

言论， 违者将受到严厉处罚。

在禁止虚假不实信息方面， 欧盟网

络与信息安全局要求成员国通过立法应

对网络虚假信息的风险。 俄罗斯出台了

《俄罗斯假新闻法》 和 《俄罗斯联邦行

政处罚法修正案》， 要求对以可靠信息

为幌子传播不真实信息者予以行政处

罚。 加拿大《数字宪章》 通过罚款手段

打击假新闻。 新加坡颁布的《互联网操

作守则》 和《互联网行为准则》 明确了

网络内容的判断标准。

通过立法应对网络虚假信息风险

转发别人作品!如何监管"

广告发布#有法可依$

自媒体运行， 难免推送广告或转发

广告， 但广告真假难辨， 容易给消费者

带来困扰。 美国、 法国等制定了自媒体

广告监管制度。

美国广告管理署制定了自媒体广告

主体准入制度。 广告主体必须具有经营

许可证才能发布广告。在法国，广告检验

局在各地建立了特别技术委员会， 负责

制定自媒体广告行业准则， 法国的广告

行业自律组织不但为政府监管减轻压

力，也为广告行业发展提供专业性指导。

2021 年 3 月，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

理局发表声明， 要求所有网红进行产品

推广时， 必须向用户公布其产品的赞助

商， 即向用户表示该信息为推广信息，

否则， 将被视为广告诈骗， 有关部门将

会介入调查。

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制定了监督自

媒体广告的相关制度， 其中一项重要内

容就是电子商务监视调查制度， 该制度

规定了自媒体广告的范围和内容， 要求

相关行政人员辅助监督， 及时发现广告

的违法之处， 并对违法者进行劝导或处

罚。 在德国， 自媒体违法发布广告要承

担侵权责任， 并对后续主体实施违法广

告行为负连带责任。 德国广告委员会和

反不公平竞争中心负有调查和处理投诉

的责任。

预防失控!制定新技术应用制度


